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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目的：

為提昇本校學士班學生之學習風氣，並鼓勵成績表現優良之學

生，特訂定本要點。

二、受獎基本資格：

學士班學生當學期須符合下列規定：

（一）等第績分平均 GPA 達三點三八以上，且名次列當學期所

屬學系（組）該年級前三分之一。

（二）非延長修業年限學生。但因修讀雙主修而延長修業年限

者，不在此限。

（三）未受懲處，或所受懲處經撤銷者，或所受懲處已依本校

學生消過實施要點申請消過自新，並經學生獎懲委員會

審定通過者。

（四）修課不得少於十五學分。但修業至最高年級，或進修學

士班學生，不得少於九學分。

三、獎勵名額：

各學系（組）同年級人數逾十五人但未逾二十人者，得有一人

受獎；逾二十人但未逾四十者，得有二人受獎；餘類推。其他

特殊情況經教務長核定者，不在此限。

四、獎勵方式：

頒給獎狀乙紙及獎金新台幣陸仟元(由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或其他

經費支應)。

五、審核程序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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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每學期本校行事曆規定之上課開始後第三週，由教務處

承辦單位提供符合本要點第二點規定之學生成績排名表

及成績單，送請各學系審核。

（二）各學系依其篩選標準及受獎名額進行審核，並填妥受獎

名單，送教務處簽請校長核定後公告。

六、審核原則：

（一）原則上依當學期等第績分平均之高低為篩選標準。等第

績分平均之計算，四捨五入至小數點第二位。

（二）各學系得另訂篩選標準，惟須經系務會議討論通過並公

告後，方可實施。

（三）各學系對於同年級受獎名額最後一名有二人（含）以上

等第績分平均相同之情況，應明訂同分參酌方式並公告

之。

七、其他：

（一）受獎學生應於教務處公告受獎名單之日起，依公告之方

式領取獎金及獎狀。

（二）逾期一年未領取獎金及獎狀者，視同放棄獎金及獎狀，

不再發給。

（三）前項未領取之獎金依本校會計等相關規定處理；未領取

之獎狀銷毀不予保存。但各生之受獎紀錄仍予保留，受

獎者得另向教務處承辦單位申請英文版之成績優良證

明。

八、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後，自發布日施行。


